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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

课 堂 教 学 安 全 管 理 制 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

为强化课堂教学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人身安全与教学

秩序，落实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依据《中小

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，结合本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制度适用于学校所有班级、所有学科的课堂教学活

动，包括理论课、实验课、信息技术课、体育课、艺术课、

劳动技术课及各类室外教学活动。全体教师及教学辅助人

员须严格遵守。

第三条 管理原则

课堂教学安全管理坚持“一岗双责、预防为主、全程

监控、责任到人”的原则。任课教师是课堂教学安全的第

一责任人。

第二章 教师安全职责与行为规范

第四条 课前准备与检查

备课备安全：教师在备课时，应结合学科特点，将安

全意识培养纳入教学目标，排查教学内容中的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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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实验风险、体育活动风险等），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

施。

环境与设施检查：教师应提前 3 分钟到达教学场所，

检查教学设施（如桌椅、门窗、电器、多媒体设备）及环

境安全（如地面、通道），发现隐患及时报修或处理。

器材与药品检查：对于实验课、体育课等，教师须提

前检查所用器材、药品、器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严禁使

用过期、变质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物品。

学生健康预判：了解并关注班级学生的健康状况（如

特异体质、过敏史等），对不适宜参加特定教学活动的学

生做出妥善安排。

第五条 课中管理与监控

考勤与点名：严格执行课堂考勤制度，上课伊始必须

清点学生人数，核实缺勤情况，并及时与班主任沟通确认。

全程在岗监管：教师必须全程在岗，不得擅自离开课

堂或中途离岗。因特殊情况确需离开，须安排专人代管或

报备。

纪律与行为管理：维护良好的课堂秩序，严禁学生在

课堂上追逐打闹、攀爬窗台、使用与教学无关的危险物品

（如刀具、打火机）。及时制止学生的危险行为。

规范教学操作：

实验课：必须遵循“先讲解、后操作，先示范、再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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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”的原则，详细讲解安全规程，全程监督学生操作，严

禁学生擅自改变实验步骤。

体育课：必须带领学生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，检查学

生着装和携带物品，合理安排运动量和强度，对高风险项

目进行重点保护。

专用教室：组织学生有序前往和返回，并在专用教室

内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。

关注学生状态：密切观察学生的身体状况和情绪变化，

对身体不适或情绪异常的学生及时采取关怀和干预措施。

第六条 课后收尾与交接

有序下课：组织学生有序离开教学场所，避免拥挤和

踩踏。

安全检查：最后离开教学场所时，须检查并关闭电源、

水源、门窗，将器材归位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情况反馈：对课堂上出现的学生异常情况或安全问题，

及时与班主任、家长沟通，并做好记录。

第三章 各类课堂教学安全细则

第七条 室内理论课安全

保持教室通道畅通，桌椅摆放稳固。

规范使用多媒体、空调等电器设备，防止触电或火灾。

严禁学生私自攀爬高层教室的窗户或护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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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实验课安全

严格执行实验室准入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。

危险化学品必须实行“双人双锁”管理，领用、使用、

归还需详细记录。

实验前必须讲解潜在风险及应急措施，配备必要的消

防器材和急救用品。

实验废弃物须按规定分类收集、妥善处理。

第九条 体育与健康课安全

课前必须检查运动场地和器械的安全性。

对特异体质或不适宜剧烈运动的学生，应安排其在教

学场地内休息并进行关注，不得放任不管。

进行投掷、跳跃、器械体操等高风险项目时，必须划

定安全区域，加强保护与帮助。

第十条 信息技术课和通用技术课安全

确保机房用电安全，线路规整，禁止私拉乱接。

指导学生正确使用电子设备，防止触电或设备损坏。

加强网络安全教育，引导学生遵守网络道德与法律法

规。

第十一条 室外教学及外出活动安全

开展室外教学或外出活动前，组织者须制定详细的安

全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并报学校主管部门批准。

活动前须对学生进行专项安全教育，并安排足够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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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进行全程管理和监护。

密切关注天气和环境变化，避开危险区域，确保活动

安全。

第四章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

第十二条 应急处置流程

立即处置：课堂上发生学生突发疾病、受伤、打架、

火灾、地震等紧急情况时，任课教师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

采取必要的救护措施，稳定现场秩序，保护学生安全。

及时报告：第一时间向班主任、校医、教导处及学校

领导报告，不得隐瞒或拖延。

协同处理：配合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后续调查、记录和

善后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常见突发事件应急措施

学生突发疾病（晕厥、抽搐等）：保持通风，立即联

系校医或拨打 120，并通知家长。

学生受伤（割伤、摔伤等）：进行初步的止血、消毒

处理，情况严重者立即送医。

学生冲突（打架、欺凌）：立即制止，隔离涉事学生，

课后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。

火灾、地震：指挥学生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，有序、

快速地撤离至安全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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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、考核与责任追究

第十四条 安全检查

日常检查：任课教师每次课前进行安全检查；班主任

每日关注班级安全；后勤部门每周巡查教学设施。

专项检查：教导处每学期不定期开展课堂教学安全专

项检查，重点检查外堂课等。

随机抽查：学校领导、教导处随机对课堂教学安全情

况进行抽查。

第十五条 考核与奖惩

学校将课堂教学安全责任落实情况纳入教职工绩效

考核和评优评先体系。对表现突出的教职工给予表彰奖励。

对违反本制度、未履行安全职责的教职工，视情节轻

重给予批评教育、绩效扣分、取消评优资格等处理。

第十六条 责任追究

在课堂教学中，因教师工作失职、擅离职守、违规操

作等原因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，该堂课的任课教师负全部

责任，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学校教导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并根据国家法

规及学校实际情况动态修订。

2026 年 4 月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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